
 

 

 

 

 

华师〔2012〕102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我校 2012 年专业技术资格 
考核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为做好我校 2012 年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工作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定范围 

（一）取得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承认学历的大中专毕业

生、本科毕业生、研究生毕业生或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人员，在专

业技术岗位上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的专业技术工作，达到

初次认定专业技术资格的时间和条件要求的，个人可向所在单位

提出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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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确认其专业技术资格： 

    1．从事与所学专业不相近的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。 

2．不服从单位工作安排或不胜任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。 

3．违反职业道德或年度考核不称职或基本称职的。 

4．未提交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及业绩材料，或提交的材料有

弄虚作假的。 

二、认定条件 

（一）学历资历条件 

1．中专毕业后，在专业技术岗位上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

1年以上，并取得业绩，可申请考核认定员级专业技术资格； 

2．大专毕业后，在专业技术岗位上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

3年以上，取得业绩，可申请考核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； 

3．研究生班毕业、双学士毕业及大学本科毕业后，在专业

技术岗位上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1年以上，取得业绩，可申请

考核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； 

4．获得硕士学位后，在专业技术岗位上，从事本专业技术

工作满 3年，符合中级资格条件，可申请考核认定中级专业技术

资格，在认定过程中，需提交公开发表的论文（著作）2篇（原

件）； 

5．获得博士学位，完成岗前培训，经考核合格，可认定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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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专业技术资格； 

6．博士后流动站期满合格人员，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 1年，

经考核符合资格条件的，可认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在认定过

程中，需提交获博士学位以来（特别是出站 1年来）的业绩及成

果材料（原件）。 

（二）教师资格条件 

认定讲师、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的，应获得高等学校教师资

格证。教师资格已申请但还未获得批准的申报人员，可先提交职

称认定材料，但须附上单位出具的证明意见。如申报人员申请的

教师资格在当年认定工作结束之前获得通过（以广东省教师资格

认定工作办公室查询结果为准），可作为有效资格对待。 

（三）外语及计算机能力条件 

大、中专毕业生按政策规定申请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

定，可免试职称外语和《计算机应用能力》。 

三、认定材料要求 

申请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须提交如下材料： 

1．《高等学校教师初次认定职务申报表》（双面打印） 

2．《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录入

表》1份； 

3．《专业技术工作总结》打印件 1份； 

—3— 



4．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各 1 份（粘贴在“证书、证

明材料”中）； 

5．业绩、成果材料 1份； 

6．岗前培训证书 1份（复印件）； 

7．正面免冠近期相片 1张。 

8．认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需提交《高等学校考

核认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推荐表》1份、代表作送审材料及《送

专业鉴定代表作申请表》2份，其中认定副教授资格的人员还需

提交《华南师范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教学业绩登记表》。 

相关表格可从人事处主页下载。 

四、认定工作要求 

为做好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工作，各单位应组建考核

认定工作小组，小组名单须报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公室备

案。考核认定小组负责对本单位申请认定初次专业技术资格人员

进行考核评议，考核评议时，按照德、能、勤、绩四个方面，即

对其政治表现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、水平、工作成绩进行

全面考核，考核后将考核评议结果填入《高等学校教师初次认定

职务申报表》。 

五、认定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对于博士后出站满一年评审认定副高资格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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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按《关于做好我校 2012 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

（华师〔2012〕86 号）的工作安排执行。 

（二）对于认定中、初级资格的 

2012 年 9 月 8 日前，各单位向学校评聘办提交《申请专业

技术资格认定人员名册表》、本单位考核认定小组名单，以及经

单位考核通过的人员名单和相关材料。 

六、收费标准 

资格认定收费标准按广东省人事厅《关于转发省物价局、省

财政厅<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>的通知》（粤

人发〔2007〕35 号）执行，收费标准为： 

（一）博士后出站满一年评审认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

员：780 元/人（含 580 元评审认定费，论文鉴定费 200 元） 

（二）认定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：280 元/人。 

正式受理材料之后，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公室工作人员

开具相关凭证，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工作人员统一到学校财务处缴

纳。  

七、联系方式 

受理部门：华南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公室 

受理地点：石牌校区行政办公楼606室 

联 系 人：谢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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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85215091 

电子邮箱：szk@scnu.edu.cn 

 

附件：1．申请专业技术资格认定人员名册表 

          2．高等学校教师初次认定职务申报表 

          3．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人员基本情况信 

息录入表 

          4．证书、证明材料 

          5．业绩、成果材料 

 

 

 

华 南 师 范 大 学 

二○一二年七月二日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2 年 7 月 3 日印发

责任校对：谢斌 王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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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2%5d102%E5%8F%B7/1%E7%94%B3%E8%AF%B7%E4%B8%93%E4%B8%9A%E6%8A%80%E6%9C%AF%E8%B5%84%E6%A0%BC%E8%AE%A4%E5%AE%9A%E4%BA%BA%E5%91%98%E5%90%8D%E5%86%8C%E8%A1%A8.xls
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2%5d102%E5%8F%B7/2%E9%AB%98%E7%AD%89%E5%AD%A6%E6%A0%A1%E6%95%99%E5%B8%88%E5%88%9D%E6%AC%A1%E8%AE%A4%E5%AE%9A%E8%81%8C%E5%8A%A1%E7%94%B3%E6%8A%A5%E8%A1%A8.doc
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2%5d102%E5%8F%B7/3%E8%80%83%E6%A0%B8%E8%AE%A4%E5%AE%9A%E4%BA%BA%E5%91%98%E5%9F%BA%E6%9C%AC%E6%83%85%E5%86%B5%E4%BF%A1%E6%81%AF%E5%BD%95%E5%85%A5.doc
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2%5d102%E5%8F%B7/3%E8%80%83%E6%A0%B8%E8%AE%A4%E5%AE%9A%E4%BA%BA%E5%91%98%E5%9F%BA%E6%9C%AC%E6%83%85%E5%86%B5%E4%BF%A1%E6%81%AF%E5%BD%95%E5%85%A5.doc
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2%5d102%E5%8F%B7/4%E8%AF%81%E4%B9%A6%E3%80%81%E8%AF%81%E6%98%8E%E6%9D%90%E6%96%99.doc
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2%5d102%E5%8F%B7/5%E4%B8%9A%E7%BB%A9%E3%80%81%E6%88%90%E6%9E%9C%E6%9D%90%E6%96%99.doc

